
省 十 二 届 人 大 常 委 会

第三十七次会议文件（28）

――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

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戴运龙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秘书长，各位委员：

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 2017

年第三次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：

本次调整仅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变动，不涉及政府性基

金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变动。2017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

入增加 41.53 亿元，总额从第二次预算调整后的 4928.54 亿元调

整为 4970.07 亿元；总支出相应调整为 4970.07 亿元，收支平衡。

一、收入调整事项

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1.53 亿元。

二、支出调整事项

（一）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省级出资 30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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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，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有关要求，省政府决定出

资组建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，多层次多方位吸引社

会资金和地方资金集中投入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基金计

划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服务主体、现代种业、林渔业设

施装备、绿色农林渔业、农林渔业新业态新产业等项目。省级财

政资金投入规模控制在 100 亿元，其中，2017 年需新增安排首期

资金 30 亿元，列“农林水支出”科目。

（二）中央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省级资金 5.96 亿元。按

照中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，新增安排省级配套资金 5.96

亿元，列“交通运输支出”科目。

（三）补发人民警察加班补贴、值勤岗位津贴及政法委机关

工作津贴 5.57 亿元。2017 年 6 月，人力资源社会部、财政部联

合印发了人社部规〔2017〕9 号文、人社部规〔2017〕10 号文和

人社部规〔2017〕12 号文，要求提高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

班补贴、执勤岗位津贴，以及建立政法委机关工作津贴，相应需

增加安排资金 5.57 亿元，其中，安排省委政法委 0.02 亿元，列

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”科目；安排省公安厅、省监狱管理局等部

门 5.42 亿元，列“公共安全支出”科目；安排广东警官学院等

部门 0.09 亿元，列“教育支出”科目；安排省森林公安局 0.04

亿元，列“农林水支出”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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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的收支变动科目及项目情况详见附件 1至 8。

专此报告，请予审查批准。

附件：1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（预算调整）

2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按功能分类，预

算调整）

3.2017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按功能分类，

预算调整）

4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按经济分类，预

算调整）

5.2017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（按经济分

类，预算调整）

6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重点投入表（一，预

算调整）

7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重点投入表（二，预

算调整）

8.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按预算级次，预

算调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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